








向出让人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：

_日 内，一次性付清国有

第二 期：在签订 出让合同半年内缴纳出让金余款 30918

万元(叁亿零玖佰壹拾捌万元整)

(一)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；

(二 ) 第一 期： 在签订 出让合同一个月内缴纳出让 金

100000万元(拾亿元整)人民币；

。

竞买保证金直接转为首期土地出让金。分期支付出让价款

的，竞得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出让价款时，须按照支付

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，向出

让人支付利息；也可以自《出让合同》 签订之日起 30 日 内缴清

全部土地出让金。

计
告
自

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，受让人在支付

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，同意按照

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，

向出让人支付利息。

第十一条 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

让价款后，持本合同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申

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。

第三章 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

第十二条 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开发投资强度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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